
双政干〔2025〕6号

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

于宝生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市直各相关单位：

市人民政府决定：

于宝生同志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（列蔡鸿鸽同志后）；

姚玖同志任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（列戚佳欣同志前）；

张广胜同志任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叶多同志任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晓龙同志任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冯雪峰同志任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纪良鸣同志任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宋旭东同志任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袁立成同志任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勇同志任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栗博鑫同志任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肖雷同志任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，免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职务；

侯广野同志任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金业同志任市公安局督查审计支队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高超同志任市公安局督查审计支队政委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贾国辉同志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静涛同志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，免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张立波同志市信访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赤同志任市数据局副局长；

免去赫亮同志市教育和体育局督学职务；

免去张秉虹同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刘奎斌同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职务。

人员任免职时间：2025年10月24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双鸭山市人民政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2025年11月10日　　　　
	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组织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双鸭山军分区。

　　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	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0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